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

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NEW ECONOMY FUND LIMITED

中 國 新 經 濟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獲豁免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0）

於二零一六年五月三十一日，中國新經濟投資有限公司（「本公司」）每股股份之未

經審核淨資產值約為0.52港元。

本公司由中國光大證券（香港）有限公司管理。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董事為執行董事顧旭先生及陳昌義先生；獨立非執行董

事為林振豪先生、Faris Ibrahim Taha AYOUB先生及潘鐵珊先生。

香港，二零一六年六月十三日


